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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理工人[2024]1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

评聘工作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国家、上海市及学校相关文件精神，学校开展 2024

年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申报系列与范围 

（一）申报系列 

高校教师（含学生思想政治教育）、科学研究（含党务与

行政工作人员）、工程技术、实验技术、图书资料、档案等专

业技术职务系列。 

会计、审计、卫生等其他实行社会评议的专业技术职务

系列，须经社会评议通过后，且有空岗的情况下可以申报。 

（二）申报范围 

当年度未达法定退休年龄且符合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

务条件的各类人员。 

已聘专业技术职务与实际任职的专业技术岗位不相一

致的副高级及以上人员，经本人申报，可进行转系列评聘，

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正常晋升评聘程序进行。 

连续三年未通过评聘的人员，停止申报资格一年。在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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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读本校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人员，博士自入学起三年内，硕

士自入学起二年内，不得申请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二、岗位限额 

以上海市核定的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为依据，根据学

校一级博、硕士点学科的分布情况和事业发展需要，核定当

年度各学院（部）正常晋升高等教育系列的高级专业技术岗

位的拟聘数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及各“序列”“擂台赛”

“高水平代表性成果”的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拟聘数另行下达。 

三、学院（部）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成立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推荐组，负责学院申报人

员的推荐和排序 

1. 差额推荐申报人员。学院拟聘岗位数额度≤3 个，可

推荐人数为“拟聘岗位数额度＋1”；拟聘岗位数额度＞3 个，

可推荐人数为“拟聘岗位数额度＋2”。 

2. 提出推荐排序意见。综合学科需要、应聘人员综合能

力及表现，向校专业技术岗位（职务）聘任评议委员会提出

应聘人员排序名单（按学院整体排序或按一级学科分别排序，

择其一进行）。 

由学校授权组织副高级职务聘任评议工作的学院，副高

级岗位的推荐意见可不含排序。 

（二）成立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评议投诉（申诉）受理小

组 

负责监督、受理本学院人员在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过程中

的相关投诉与申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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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机关直属部门其他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申报

推荐由机关党委、图文信息党委等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推

荐组参照学院（部）要求执行。 

（四）思政教育序列、党务与行政序列高级专业技术职

务的申报推荐由党务工作人员与学生思政教师专业技术职

务聘任推荐组（办公室设在教师工作部）参照学院（部）要

求执行。 

四、申报的基本条件 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的基本条件、学术与技术成果等

须符合《上海理工大学教师职务及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办

法》。 

（一）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某方面取得

突出业绩的教学科研岗位人员，可根据学校制定的《上海理

工大学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办法（高水平代表性成

果）》《上海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办法（教学

序列）》《上海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办法（工

程序列）》等分类晋升文件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（二）科研学术业绩成果突出的教学科研岗位人员，可

根据学校制定的《上海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

办法（学术擂台赛）》破格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（三）学生思政岗位人员根据《上海理工大学专业技术

职务晋升实施办法（思政教育序列）》，党务与行政岗位人员

根据《上海理工大学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办法（党务与行

政序列）》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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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属于沪江领军人才或经入职录用论证同意以“绿

色通道”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且进校未满一年的人员，

可根据学校制定的《上海理工大学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办

法（绿色通道）》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本校人员在职攻读研究生学历学位期间所取得的

不以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的学术、技术成果，不得作为

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材料。 

（二）未满 35 周岁且不具备一年及以上产学研践习经

历的申请人，如已申报 2024 年度上海市产学研践习计划，可

先参加职务评聘程序，若践习计划未获批，则自动终止后续

职务评聘程序。 

（三）党务与行政序列申报人员当前所具备专业技术职

务水平由校专业技术职务聘用工作小组根据个人已获专业

技术职务资格、实际工作经历等进行认定。 

六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安排及流程见附件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上海理工大学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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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： 

 


